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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當號:

保存年 frt : 

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函

士也址: 830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119號

承辦單位:火災預防科

承辦人:林瑞育

電話: 07-812811 卜2122

傳真: 07-8126813 
電子信箱: preO叫做cg. gov. tw 

受文者:本土閻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3年4 月 3 日

發文字號:高市清防預字第 113318吐9600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如主屆 C55089211_11331849600AOC_ATTCH l. pd f) 

主話:檢送本局113年第 1次「游防安全法令執法疑義研討暨座談

會」會議紀錄乙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:依據本局113年3 月 13 日高市清防預字第 11331389900號開會

通知單辦理。

正本:高雄市消防設備師公會、高雄市消防設備士公會、高雄市消防工程器材高業公

會、中華民國清防設備師(士)協會、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南區辦事處、社團法

人高雄市建築機電協會、本土閣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清防設備師公會

全國聯合會、高雄市大高雄不動產聞發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

業公會、本局各救災救護大隊、危險物品管理料、政風室、法制秘書

副本:本做~ fJ{ ~1，] ;f4[I ~轉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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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113 年第 1 次
「消防安全法令執法疑義研討暨座談會J 會議紀錄

壹、會識時問: 113 年 3 月 28 日(星期四)上午 9 時 30 分

貳、會言說地點:本局 5 樓會議室(前鎮區凱旋四路 119 號)

參、主席:陳專門委員明桐 紀錄:林瑞育

肆、出(列)席單位及人員:

(一) 出席單位:

第一救災救護大隊:郭明忠、侯程偉

第二救災救護大隊:染哲維、張:煥志

第三救災救護大隊:賴弘斌、劉宗祈、羅宛婷

第四救災救護大隊:吳博文、玉日青鎔

第五救災救護大隊:李維家、莊定瑜

第六救災救護大隊:潘界和、朱信光

法制秘書:黃錦先

危險物品管理科:江淑芬、蔡宜君

政風室:林安儒、張慧昕、林哲男

火災預防科:吳佩城、林瑞育

(二) 列席單位:

高雄市清防設備師公會:陳錦靜、李培妮、林盟智、陳力

手嬰

高雄市清防設備士公會:張承鈞

高雄市消防工程器材商業公會:翁明源、主己經鎮

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(士)協會:李惠閔

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:許仁厚

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南區辦事處:請假

高雄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:未出席

高雄市大高雄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:未出席

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:未出席

高雄市建築機電協會:未出席



伍、政風室法令宣導:

一、消費者保護法:宣導「反詐與清保諮詢專線 J '提醒同仁及與

會人員若遇到可疑情況，可撥打該專線諮詢。

二、請託關說:宣導本局「誇託關說指引手冊f 提醒同仁執行公

務時應注意之界線。

三、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:提醒同仁對於與其職務有利

害關祥、者告鬼贈財物，原則上應予拒絕之原則，以兔因不知情

而言吳觸法網。

四、為增加行政透明度，本局已將「清防安全檢查重大不合格場

所」之資訊，公開於內政部清防署全球資訊網之便捷查詢欄

目及本局官網之廣告連結區，方便民眾查詢。

陸、主席致詞(略)

系、業務單位報告(略)

捌、提案討論:

提案一、為簡化清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流程，建議總樓地板面積達

五萬平方公尺以上才需辦理簡報，並且排除集合住宅。

(高雄市消防工程器材商業同業公會)

說 明:依「高雄市政府消防局辦理各類場所清防安全設備審查及

查驗作業」第 2 點第 2 項第 3 款:「十六層至二十四層建

築物或總樓地板面積二萬五千平方公尺以上者為十五個

工作天，惟掛號審查前須先辦理簡報或預審。」本市建

案以十五層以下集合住宅為大宗，建議修改該作業規定

原總樓地板面積達「二萬五千平方公尺」修改為總樓地

板面積達「五萬平方公尺」以上辦理簡報事宜，並排除

集合住宅。

決 議:由業務單位檢討修正相關規定。

玖、宣達事項:

2 



一、宣達內政部清防署 112 年 12 丹 21 日消署危字第 1123305884

號函釋. r保安監督人適用疑義 l 案 J 0 (如附件 1)

按法防署 105 年 12 月 8 日消署危字第 1051119463 號函釋略以，

凡同一廠區內儲存或處理達管制量之公共危險物品場所合併計

算後達管制量 30 倍以上，即庭、執行保安監督業務;去非屬達

管制量之公共危險物品場所，毋須將其公共危險物品數量納入

計算。至有關廠區各防火區劃內公共危險物品均未達管制量，

惟合併計算後達管制量 30 倍以上，是否應、選任保安監督人擬

訂消防防災計畫並據以執行 l 節，因事涉公共危險物品場所範

圍及數量之認定，仍請本權貴就個案客的辦理。

二、宣達內政部消防署 113 年 1 月 11 日消署危字第第 1133300463

號函釋: r 某供既設合法公共危險物品一般處理場所使用之建

築物內，新增室內儲存場所疑義 l 案 J 0 (如附件 2)

已依「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

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 J (以下簡稱管理辦法)第 79 條附表 5 完

成改善，倘因作業需求欲依管理辦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於同

一建築物內之 l 樓或 2 樓新增室內儲存場所，則該新增之室內

儲存場所之位置、構造及設備應符合管理辦法第 23 條第 2 項

規定;至該既設合法一般處理場所尚無需重新檢討安全距離及

保留空地。惟本案建築物靜、屬既設一般處理場所，內部並設有

室內儲槽場所，愛言青就新增室內儲存場所之必要性、合理性及

安全性整體考量並綜合判斷之，因事涉個案現場實質認定，仍

請本權責辦理。

三、「瀉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作業辦法 J (以下簡稱作

業辦法)112 年 12 月 22 日以台內消字第 11208276的號發布施

行，請依下列事項辦理:

(一)有關新建、增建、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等建築行為，申請建造

執照之掛件日期或核發建照日期於 112 年 12 月 24 日以後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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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、依作業辦法規定同一案件法防安全設備之監造及測試，不得

由同一執業機構或同一清防設備人員為之。監造人員應訂定監

造計畫，送交委託人審間，並依計畫製作紀錄，且該紀錄應於

會勘掛件時檢咐，未檢的者屆時將無法勘驗，言實務必配合執行。

(二)為確認適用新舊法，會勘案件掛件時檢附佐證資料(如附件 3) , 

如建管掛件單、工務局或公會之核准函，或有日期戳章之文件

等供確認，以利掛件程序。

(三)特登工廠會勘案，因無建管掛件程序，依消防聞說審查掛件日

期為準。

(四)清防設備人員應依據該作業辦法落實執行監造、測試制度，於

建築結構體及清防安全設備施工完成後，由測試人員先行檢測

完畢後，向本局申請竣工查驗，以利本局查，驗人員進行各項檢

測工作。若建築物未施工完成者，例如外牆鷹祭未拆除、緊急

電源(發電機)故障或無法提供電源、幫浦無法測試、消防安

全設備管系未鋪設完成、消防安全設備主機故障或無法檢測等，

請勿申請竣工查驗。

(五)重申內政部消防署 91 年 10 月 9 日清署預字第 0910016721 號

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申請書，應填寫消防安全設備監

造人相關資料並簽章之規定，如申請人於申請圖說審查時，尚

未聘任消防安全設備監造人，得由清防機關先行辦理審查，惟

最遲應於各項淌防安全設備施工前十日確認、消防安全設備監造

人，並由申請人備文向原申請消防機關辦理備查。

四、有關消防設備圖說審查時，倘曾舉辦高層或大規模簡報，制後

辦理變更設計均應檢附該簡報及會議紀錄，以利圖說審查。

五、內政部 113 年 1 月 11 日內授清字第 1120827992 號令(如附件的

核釋，清防法第 37 條及第 40 條所定「供營業使用場所認定

原則」

(一) 1"供管業使用場所」靜、持有對外收費之營業行為，提供不特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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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人服務，為供公眾出入之處所，具備火災風險高、避難

不易等特性，可能造成人員傷亡較嚴重之場所。

(二)檢附「供營業使用場所」舉例表一份。

(三)特殊情形處理原則如下:

1.附屬場所者，以該場所主要列管用途認、定。

2. 經依「供營業使用場所」認定原則認定，仍無法認定其營業

樣態者，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之場所，得認定為

非供營業使用場所。

3. 陳列館、史蹟資料館、紀念館因部分館舍未具營業行為，宜

以個案實質樣態認定。

是.其他經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認定非供營業使用場所者。

5. 場所靜、供營業或非供營業使用，應以「供營業使用場所」認

定原則就個案實質判定，本表為舉例參考。

六、市府工務局 113 年 2 月 23 日召開「本市建築物消防送水口警

示標示討論會議」訂定「建築物清防送水口警示標示指導」

(如附件的重點摘錄如下:

(一)既有建築物於非埋入型消防送水口前後適當位置加裝反光條、

警示燈、 防撞條等，以減少民眾碰撞受傷而負損害賠償之責

任，惟相關標示不得妨礙送水口之使用。

(二)新建建築物消防送水口之裝設以埋入型為原則，如需加裝露出

型時，應不得妨礙交通及市容。

七、歷來發現消防設備人員以安管系統線上掛號之文號，宣稱業已

申辦會審(勘) ，致業者誤解本局延誤會審仕的時程，爾後安管

象統線上掛號之文號超過 3 天，仍未將相關文件送至本局掛件

者，將刪除該線上掛號之文號。本局將研議消防設備人員記點

機制，進而累積達一定點數時予以懲處規定。

拾、臨時動議:

臨提一、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0 條規定出水口設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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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 3 樓以上各層樓梯間或緊急昇降間機等(含該處 5

公尺內之處所) ，其 5 公尺是以水平距離或步行距離檢討?

(高雄市消防設備師公會)

決 議:採水平距離檢討。

拾壹、主席結論:請與會單位能夠善用執法疑義研討會議多提案，透

過平台討論取得共識，若有必要亦會協助向內政部

消防署提出釋疑。

拾貳、散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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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當號:

係存年限:

內政部清防署

地址: 23143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200號

8樓

聯絡人:李玉如

聯絡電話: 02-81959119#9312 
傳真: 02-89114276 
電子信箱: ruru@nfa. gov. tw 

函

受文者:高雄市政府決防局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2年 12 月 21 日

發文字號:清署危字第 1123305884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

主話:函詢保安監督人適用疑義 l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復貴局 112年 12 月 1忌日高市消防危字第 112367是5900號函。

二、按本署105年 12 月 8 日清署危字第 1051119是63號函釋略以，

凡同一廠區內儲存或處理達管制量之公共危險物品場所合

併計算後達管制量30倍以上，即庭、執行保安監督業務;去

非屬達管制量之公共危險物品場所，毋須將其公共危險物

品數量納入計算。至有關廠區各防火區劃內公共危險物品

均未達管制量，惟合併計算後達管制量30倍以上，是否應

選任保安監督人擬訂清防防災計畫並據以執行l 節，因事涉

公共危險物品場所範園及數量之認定，仍請本權責就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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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:
保存年限:

內政部清防署

地址: 231是3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200號

8樓
聯絡人:廖書鋒

聯絡電話: (02)81959119#9311 
傳真: (02)89114276 
電子信箱: hrc@nfa. gov. tw 

函

受文者:高雄市政府消防局

發文日期:中華民間 113年 1 月 11 日

發文字號:消署危字第 1133300463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

主告:函詢某供既設合法公共危險物品一般處理場所使用之建築

物內，新增室內儲存場所疑義 l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復貴局 113年 1 月 5 日高市清防危字第 11330168600號函。

二、函詢某供既設合法公共危險物品一般處理場所使用之建築

物，已依「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

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 J (以下簡稱管理辦法)第 79

條的表5完成改善，倘因作業需求欲依管理辦法第23條第 2

項規定於同一建築物內之1樓或2樓新增室內儲存場所，則

該新增之室內儲存場所之位置、構造及設備應符合管理辦

法第 23條第 2項規定;至該既設合法一般處理場所尚無需重

新檢討安全距離及保留空地。惟本案建築物靜、屬既設一般

這處理場所，內部並設有室內儲槽場所，去請就新增室內儲

存場所之必要性、合理性及安全性整體考量並綜合判斷

之，因事涉個案現場實質認定，仍請本權責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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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適用新舊法日期之佐證資料

各類建築行為或樣態

之佐證資料

領有建造執照者:新

建、增建、改建、修

建等之發照日期

變更使用:工務局核

准函日期或戳章日期

車e1ýù



室內裝修:建築師公

會核准函日期或戳章

日期

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

局(加工區) :戳章日

期或其他佐證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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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發:如jL、副本

世主"期﹒中草1I.1?Ill2午9月 8[1

蔚文字號:南 I{ 守第

連串l ﹒普通吽

密等且都密伶件先做w期限:

Hfil 無

主持:高$íl'P 灣以您的必 i史:步地從土地迷 lrdJi\{} 中請教((112) ，hm

為 )ffi 當:j: ~品。必說:清時警惱。鋒時u主) .本峙的

~， I的壺， Mrf在淡的二份rlïilH食泛地執 JKI，才，請﹒ 1青盔的。
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

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

局(南料) :預審同意

備查函或其他佐證文

件

國家科學反技街委員會南部科學間位管沒局

各建築行為該管之掛號草或其他佐證資料

特登工廠:消防圖說

審查核准函

外部水源會勘素不適

用本作業辦法

平行送審

佐證資料依檢附資料之日期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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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

J當號:

你存 1['_)1民:

失』
'之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3年 1 月 11 臼

發文字號:內 j受消字第 1120827992~1虎

t 

核釋消防法第三十t條及第四十條所定「供營業使用場

所」之認、定原則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-、 「供營業使用場所」 僻、指有對外收費之營業行為，提供

不特定第三人服務，為供公眾出入之處所，具備火災風

險高、避難不易等特性?可能造成人員傷亡較嚴重之場

所。

二、檢附「供營業使用場所」舉例表一份(如的件)

都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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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已
消防法第三十七條及第四十條所定「供營業使用場所 J 舉
例表

類

別
場所用途

1.電影片映演場所(戲院、電影院)、歌廳、舞廳、夜總會、俱

樂部、理容院(觀光理髮、視聽理容等)、拈壓按摩場所、錄

影節目帶播映場所 (MTV 等)、視聽歌唱場所 (KTV 等)、酒

家、酒吧、酒店(廊)。

2. 保齡球館、撞球場、集會堂、健身休聞中心(含提供拈壓、

甲| 三溫暖等設施之美容瘦身場所)、室內螢幕式高爾夫練習場、

類| 遊藝場所、電子遊戲場、資訊休閒場所。

乙

3. 觀光旅館、飯店、旅館、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

之供香客住宿等類似場所(建築使用類組屬 B…4) 。

4. 商場、市場、百貨商場、超級市場、展覽場。

5. 餐廳、飲食店、咖啡廳、茶藝館。

6. 三溫暖、公共浴室。

1.車站、飛機場大廈、候船室。

2. 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期貨經紀業、證券交易

所、金融機構。

3. 博物館、美術館、陳列館、史蹟資料館、紀念館。

類 14 體育館。
5. 室內溜冰場、室內游泳池。

6. 電影攝影場、電視播送場。

7. 傢俱展示販售場。

丙 1 1.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汽車修護廠。

類 12. 室內停車場。

;ll 複合用途建築物中 有供甲類用途者
2. 前目以外供乙類至了類用途之複合用途建築物。

3. 地下建築物。

各類場所除依 r供營業使用場所」認定原則、土問舉例表及場所屬

性個案實質認定外，遇有下列特殊情形處理原則去口下:

一、附屬場所者，以該場所主要列管用途認定。

二、經依「供營業使用場所」認定原則認定，仍無法認定其學業樣



附件4

態者，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之場所，得認定為非供

營業使用場所。

三、陳列館、史蹟資料館、紀念館因部分館令未其營業行為，宜以

個素質質樣態認定。

四、其他經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認定非供管業使用場所者。

五、場所條供營業或非供營業使用，應以「供營業使用場所」認定

原則就個素質質判定，本表為舉。IJ 參考。

'、

‘ . ). 



4當號:

係存年限:

函

地址: 802721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5

樓

承辦單位:建築管理處

承辦人:邵士洪

電話:昕一3368333#242吐

傳真: 07-3312800 
電子信箱: shaosh@kcg. gov. tw 

受文者:高雄市政府消防局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3年3 月 4 日

發文字號:高市工務建字第 11331949300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會議紀錄及高雄市建築物消防送水口警示標示拈導各1份(隨文引入)

(54524514_113319吐9300AOC_ATTCH1.pdf 、 5452451吐一11331949300AOC_ATTCH2.
pd f) 

主話:檢送本局113年2 月 23 日召開「本市建築物清防送水口警示

標示討論會議 J 會議紀錄l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:依據本局113年2 月 20 日高市工務建字第 11331628400號開會

通知單辦理。

正本:社團法人高雄市消防設備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、高雄市公寓大廈

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政府消防局、高雄市政府法制局、本局法制秘

書、本局道路養護工程處

副本:本局建築管理處(處本部)、本局建築管理處(第四課)、本局建築管理處(第

六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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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 高雄市建築物消防送水口警示標示討論會議

會議紀錄

一、會議時間: 113 年 2 月 23 日下午的時 00 分

二、開會地點:本局公園處會議室

三、主持人:劉處長中昂 紀錄:邵士洪

四、出、列席單位及人員: (詳如簽到簿)

五、討論事項:

(一)索由:本次草擬高雄市建築物清防送水口警示標示指導原則，請與會

單位提供意見。

決議:本案經與會代表共同研商修正「高雄市建築物清防送水口警示

標示指導」後通過。

(二)案由:公共消防安全設備維護修繕補助是否有可配合事項。

決議:請法防局洽請消防設備師、士等公會協助宣導，請清防專技人

員執行檢修時，如消防送水口有影響安全之虞者，於檢修申報

書備註欄記載，並以行政指導方式請建築物管理權人改善。後

續如有民眾或公寓大廈詢問裝設消防送水口警示方式，為避免

影響消防送水口之使用，請法防局協助回覆。

(三)案由:消防送水口如其突出人行道或路面等位置之情形。

決議:建築物清防送水口設施設置時不得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、

市區道路條例等相關規定，避免影響用路人。

六、散會:下午 3 日寄 10 分



附件5

「高雄市建築物消防送水口警示標示討論會議」

一、開會時問: 113 年 2 月 23 日下午 2 日寄 00 分

二、開會地點:本局公園處會議室

三、主持人:劉處長中昂

四、與會單位:

濟(玲守 紀錄: te它已大

單位 簽名

社團法人高雄市清防設備師公會 4 呻吟、多<fÞ正手
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館1梅穗

高雄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

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特洲各

高雄市政府法制局 斗河內在
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~\t~聯道路養護工程處

高雄市政府工務局

老到 1司令~f(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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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建築物消防送水口警示標示指導

1.為強化本市建築物泊防送水口位置標示以維護民眾安全，提供

警示標示設置指導說明。

2. 建請於非埋入型消防送水口前後適當位置加裝反光條、警示燈、

防撞條等或其他改善作為，以減少民眾碰撞受傷而負損害賠償

之責任，惟相關標示不得妨礙送水口之使用。

3. 新建建築物消防送水口之裝設以埋入型為原則，如需加裝露出

型時，應不得妨礙交通及市容。

4. 公寓大廈消防送水口屬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者，依公寓大

度管理條例規定，其修繕、管理、維護及公寓大廈及其周圍安

全及環境維護事項屬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之職責;管理委

員會或管理負責人對設置之警示或標示有保養維護的義務，應

妥善管理維護;如未設置管理組織者應由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管

理維護。


